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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现代学院借款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公务借款的管理，规范借款、报销程序，保证资金合理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师生员工服务，根据《会计法》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借款范围和相关责任
公务借款是学校暂时垫付给在职正式教职工用于教学、科研、行政、后勤等公用性开支的款项，包括现金及转账支票。
学院财务处是借款的直接管理、监督和执行部门，各部门负责人或经费项目审批人，对该部门、该经费项目借款的安全、使用、报帐或归还负责。
二、借款程序
(一)因公借款，借款人须持会议通知、采购申请、购货合同、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资料办理借款手续；尾款支付不再办理借款，必须经责任部门核对，经财务处、审计处签字后办理支付手续。
(二)借款人需凭领导审批的“借款申请书”到财务处填写“山东现代职业学院借款单”，按要求填写全部内容，方可办理相应的借款手续，财务处对借款手续的完备性进行审核。      
三、报销规定
(一)借款严格实行“一事一借、一借一清、不清不借”的管理原则，对不具备必要的签批手续，不符合开支规定，无经费预算或超预算的借款以及尚有欠款，财务人员不予受理。
(二)因公出差借款的，应在返校后七天内办理报销手续，具体报销规定见《山东现代职业学院差旅费管理规定》。
(三)一次性结算的各类借款，借款人原则上应在七天最长不超过十五天内办理报销手续。
(四)分期结算的借款（预付款或进度款）按合同约定支付，并按规定办理交付和验收等手续后进行报销。
(五)借款人已经在财务处办理借款而由于计划变更或延迟不能及时使用的，借款人应及时退回借款。
(六)周转金借款在年初办理借款手续，年末12月25日之前必须归还。
四、责任
(一)各部门负责人或经费项目负责人对审批的公务借款的真实性、合理性负责，并负连带催报责任。
(二)按照“前账不清，后账不借”的原则，借款人在原借款尚未结清时，不得办理新的借款手续。
(三)为了加强资金管理，防止公款私用，财务处对公务借款定期清理，及时催报，避免长期挂账。财务处将于每月25日对借款进行清理，对上月超过15天的借款而未办理报销还款手续，按照处室连带责任，停止该处室、学院一切费用的支出。
(四)教职工调离学校时，必须结清所有借款，人事处凭财务部门在离校单上的盖章后，方能办理离校手续。教职工离职或内部调动的，也必须结清所有借款，如有特殊情况不能结清的，必须由部门负责人或经费项目负责人批准，重新办理借款手续，变更借款人后，方能办理内部调动或离职手续。
(五)因公务借款拖欠给学校造成损失的，学校将追究借款人、部门负责人或经费项目负责人的赔偿责任。
五、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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